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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李某家的房后是赵某家的承包地。为出行方便，李某

打算在赵某的土地上开一条小道。2015 年，在村委会的协调、

见证下，赵某将 0.2 亩承包地转让给李某永久使用，李某一次

性付给赵某补偿费 8000 元，双方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之后，

李某在该地块上修建了通行便道。

最近该村许多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其中包括赵某转让给李

某的0.2亩承包地。由于每亩地的补偿款较高，赵某便找到李某，

提出解除土地转让协议的要求，并表示将退还李某相应的土地

转让款，却遭到李某拒绝，理由是双方协议已履行多年，且是

经过村委会同意后签订的。赵某认为，当初签订的土地转让协

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应是无效的。那么，

赵某的说法对吗？

点评：《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

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

性规定，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而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属无效。

两者的区别在于，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

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

性强制性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未经依法

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可见，未经依法批准不得

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系出于行政管理目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

定，不影响土地承包方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属于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因此，赵某主张他转让给李某的 0.2 亩承包地协议无效，不

会得到法律的支持。至于李某违法改变承包地用途，是便于出行，

且其仅利用 0.2 亩地，可通过补办相关批准手续来解决。


